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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文件
院教【2022】2号

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

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办法（修订）

为进一步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，确保学院各专业培养目标的持

续改进，规范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方法，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

证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目的

（一）定期获取培养目标是否达成的信息，掌握现有培养目标与

学校定位、毕业生职业能力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符合情况；

（二）为培养目标的修订提供依据；

（三）为毕业要求的修订提供依据。

第二条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依据

（一）毕业生的主流职业领域调查；

（二）毕业生对自身职业发展状况及满意度调查；

（三）专业领域专家、行业企业专家、用人单位和校友对培养目

标认同度调查以及对专业建设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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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进行审查。

第七条 评价结果的使用

结合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意见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的

培养目标提出修订意见，为下一轮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修订提供依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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